
壹電視倫理委員會第 41 次會議記錄 

 

時間：一Ｏ七年六月廿二日（星期五）中午十二點卅分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行愛路 141 巷 48 號 壹電視大樓四樓會議室 

出席： 

主委 黃葳威 白絲帶關懷協會執行長／政大廣電系教授 

委員 余朝為 壹電視新聞台總編輯 

委員 林維國 輔仁大學大傳所所長 (請假) 

委員 許文青 晚晴婦女協會常務理事 

委員 黃旭田 台北律師公會前理事長／律師 

委員 杜聖聰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主任 

列席 蘇巧莉 壹電視新聞台編審 

 

議程： 

一、討論議題： 

有觀眾寫信給蔡英文總統，同時也來信到壹新聞反映，為什麼媒體報

導上犯罪者的臉都要被馬賽克，反而受害者的家屬不是馬賽克，犯罪

者如果在媒體上曝光，也可以讓全民都能夠知道也能更加速破案效率

不是更好嗎？ 

對此，NCC發言人翁柏宗則強調，NCC並未強制電視台打馬賽克，媒

體可能配合偵查不公開原則，自主性打馬賽克遮蔽畫面，此為業者自律

之表現，由於不影響觀眾收視權益，NCC不便干預此自律措施。到底

媒體該如何拿捏尺度? 

=========================================================== 

 

蘇巧莉：(簡短說明)針對民眾投書，以及對媒體報導的觀感，請教各

位委員，我們到底要如何拿捏馬賽克的標準，如何能做的更好?符合

民眾觀感? 

 

杜聖聰：無罪推定原則，就是假定每一個人在判決前都是無罪的，當

時的法意要求，也希望犯罪新聞在這種要求下做出一個馬賽克的規則

及自律準則。另外，可能也衍生出一個媒體審判的存在。 

 

杜聖聰：像這種罪證非常明確的情況下，媒體選擇無馬揭露，但萬一

有錯呢?媒體絕不能存在著快意恩仇意識，媒體是報導現實、呈現狀

況的人，畢竟不是審判的人，把案件案情脈絡說清楚、多少證據說幾

分話，標準應該是要慎之又慎，按照目前規定，是行之有年的部分、

也有它存在的道理。 



 

杜聖聰：再舉南港小模被殺事件的案例(影帶是警方提供的)，基於自

己保護自己的立場、還有信守自己的天職跟本分，遇到這種無罪推定、

偵查不公開，堅守那條線跟分際，記者這條路或許可以走得比較長

久。 

 

黃葳威：是的。從業人員應避免媒體審判、遵從無罪推定。 

 

黃旭田：一般民眾當然會有疑問，新聞報導上為什麼媒體要幫忙罪犯

或壞人做遮掩，其實像這種在報導狀態的案子，通常都在偵查中。不

曉得審判當中的案件，媒體通常是怎麼處理? 

 

余朝為：這個要看狀況，通常都較為寬鬆。已經進入審判的案件對被

告而言，媒體報導的標準就相對較寬鬆。除非特殊狀況。 

 

黃旭田：寬鬆的意思是指?馬賽克還是不馬? 

 

余朝為：基本上不馬。審判的過程中通常都不加以馬賽克。 

 

余朝為：從警方偵辦的過程中，到整個審判的過程當中大概都是這個

標準。 

 

黃旭田：所以馬就會一直馬囉。 

 

余朝為：馬通常都會一直馬，其實很多案件的畫面是警方提供，比較

有爭議性或者是他們認為應該要保護的，他提供出來的畫面就已經馬

了。 

 

余朝為：一般刑事案件，媒體處理上還是相對寬鬆。 

 

黃葳威：我們也發現這次草原分屍案，一開始有馬，兇嫌認罪後，媒

體就沒馬了。 

 

黃旭田：偵查不公開就是到了一審以後，偵查終結以後就沒有不公開

的問題了，那為什麼要偵查不公開，這有幾個不同層次，第一個就是

說，其實偵查不公開是一個保密的概念，如果你把偵查的程序無限上

綱跟著走的時候，有時候檢方跟警方的偵查方向會被其他沒到案的被

告或嫌疑人知悉，有時候基於避免對案件的偵辦內容，讓其他相關的

人充分掌握，妨礙到偵辦的必要性。 



另一個是無罪推定，這個部分一般民眾比較不能理解，實際上，要定

罪要到法官那一段才能最後確定，所以在檢察官或警察偵辦的階段，

確實是沒有那麼大的把握的，如果再沒有這麼明確的階段，就像剛剛

黃老師講的，一開始講這個人不是這麼百分百的時候，當然這樣講的

時候，如果是他認罪之後就確定了，也是也可能是說即便是他認罪了

也未必是必然的，因為頂替也可能是一種認罪，這個至少要經過一定

程度的篩選，那這裏面還有幾個問題，譬如說你把臉大喇喇地露出來，

這個對被告確實非常不利，因為我們在審判上為了達到這個無罪推定，

實際上我們是主張說，檢察官起訴的時候應該要像日本、美國，他們

只有一張起訴書，是沒有附帶證據的，檢察官要向法官說服說我有什

麼證據證明他是，那律師說不是這樣的。 

 

余朝為：(無罪推斷)國外力挺在做。 

 

黃旭田：我們國家是這樣，更麻煩的是我們的法官在家中看電視，每

天看每天看，看完他就已經有心證了還沒看到人就已經未審先判了，

所謂的媒體審判就是這樣一點都沒錯啊，媒體已經把案情都講完了，

而且每天洗全國人民的腦，法官也躲不掉，所以要避免媒體審判是牽

涉到很多層次的，一個是有罪無罪的心證概念，另外一個承審法官是

不是不要那麼快拿到那麼多的資訊，這個是要討論避免媒體審判要討

論的問題。另外要考量到那個嫌犯周邊的人，要不要那麼清楚的公布

容貌，一旦清楚的揭露，他周邊的人也會跟著曝光。 

 

許文青：其實我是覺得我們的報導還是就根據自律規範來做。 

 

許文青：可是像這位家長提出的意見，同樣身為家長的我，我也是有

相當程度不安全感，不知道我們身邊的陌生人是不是罪犯、通緝犯，

如果讓我知道他的樣貌，我就可以偷偷地轉頭報警，像一般民眾、像

是小孩父母的我們擔心的是這個，那就是看我們電視台在做的時候，

依據自律規範要做到哪邊、什麼樣的程度，如果像警政署都公布的通

緝犯，這個就可以不用馬了，甚至要多多露出，讓民眾可以協助檢舉、

追緝，如果碰到案子剛剛犯，連警方都不清楚都不敢確定的，我們當

然是要馬，採取無罪推定的方式給予保護，這個也是記者的自保方式，

如果公布了他卻是無辜的，那要如何恢復他的名譽，這個也是自律規

範的一個考量概念，可是我們現在新聞畫面出現都是一片模糊的，所

以對民眾而言，不安全感是很高的。 

 

黃旭田：一般如果有社會秩序維護必要性及壓力的話，應該就會公開



了。 

 

余朝為：是的，像是槍擊要犯、殺人魔。 

 

黃旭田：嗯，這個一定會公開的。需要馬賽克的嫌犯應該是不至於傷

人的、隨機殺人犯。雖然民眾的焦慮是可以理解，但是會在短期內有

傷人風險的，治安機關應該都會提供相關、充足的資訊，給民眾提高

警覺。 

 

黃葳威：的確，如果對於知的權利這一點而言，民眾的確有一些擔心

存在，像爆發華山案，我們女性朋友同事，每天都很準時回家，她們

都不願意加班、留下來，因為覺得社會很亂。 

 

黃葳威：可是就知的權利的部分，我們一般民眾也要知道如何保護自

己。對於相關新聞我們一定會持續關注，因為這個新聞有一定的熱度，

可是我們媒體給的資訊可不可不要一直重複如何殺的、怎麼犯罪的細

節，要多給一點年輕人如何自保的資訊。另外也建議提到衛星公會，

希望能就無罪推定跟知的權利這個部分，我們的相關自律規範是不是

可以做些調整。 

=========================================================== 

結論： 

1. 避免造成媒體審判，產生錯誤及未查核的爭議發生，製播新聞還

是嚴守內控與自律原則。 

2. 建議就司法偵查不公開，馬與不馬的自律規範，提案到衛星公會

做進一步的討論，是不是有必要做適度的調整。 

 

二、決議事項：無 

三、臨時動議：無 

 


